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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除非另有協定或豁免，否則就提名委員會所有定期會議而言，應至少於各會議舉行當
日 14日前向各提名委員會成員及任何須出席的其他人士發送召開會議的通告，以確認
地點、日期及時間；而就於 14日內舉行的續會而言，則無需事先通知。儘管有通知期
限，惟提名委員會成員出席會議即視為已獲得豁免遵守所需通知規定待遇。

3.3 法定人數應為兩名成員，其中一名必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除提名委員會成員外，董
事會其他成員有權出席任何提名委員會會議，惟不得計入法定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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